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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3-140 

转债代码：113623         转债简称：凤 21 转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广西桐昆石化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与桐

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控股”）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

称“原合同”），双方约定，公司以自有现金人民币 112,931,522.71 元购买桐昆控

股全资子公司广西桐昆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桐昆”）35%的股权。 

 2023 年 11 月 28 日，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

签署《解除协议》解除原合同，终止收购广西桐昆 35%股权事项。截至《解除协

议》签订之日，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7 日支付 50%的股权转让价款 56,465,761.36

元，且经营者集中申报尚未完成备案，广西桐昆尚未办理股权变更交割。桐昆控

股在《解除协议》签订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 56,465,761.36

元及 1,338,238.54 元利息。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收购广西桐昆石化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23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广西桐昆石化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现金人民币

112,931,522.71 元购买桐昆控股全资子公司广西桐昆 35%的股权。同日，公司与

桐昆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披露

的《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西桐昆石化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6）。 

二、本次终止收购的原因及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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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8 日，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

署《解除协议》解除原合同，终止收购广西桐昆 35%股权事项。截至《解除协议》

签订之日，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7 日支付 50%的股权转让价款 56,465,761.36 元，

且经营者集中申报尚未完成备案，广西桐昆尚未办理股权变更交割。《解除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双方均同意，原合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 

2、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返还股权转让款

56,465,761.36 元及 1,338,238.54 元利息。 

3、上述约定履行完毕后，甲乙双方互相不再负任何义务，并确认原合同项

下再无其他任何纠纷。 

三、本次终止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收购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终止收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就本次终止收购广西桐昆 35%股权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认为本次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就本次终止收购广西桐昆

35%股权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认为本次事项是基于公司经营策略调整，经双方

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签署《解除协议》解除原合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广西桐昆石化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事先已认真审核了本次终止收购事项的有关资料，并同意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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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公司与桐昆控股经审慎研究及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决定终止本次收购事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本次终止收购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终止

收购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9 日 


